永川市监发〔2020〕68号
重庆市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 庆 市 永 川 区 财 政 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永川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战略，鼓励发明创造，大力扶持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全面提升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重庆市永川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已经区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 庆 市 永 川 区 财 政局
                            2020年11月23日
重庆市永川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
永川市监发〔2020〕68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战略，鼓励发明创造，大力扶持和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全面提升市场主体的核心竞争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结合永川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人民政府设立知识产权资助奖励专项资金，由区财政纳入年度预算保障，由区财政局和区知识产权局共同管理。
第二章  资助对象、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等。
第四条 资助奖励对象
（一）专利资助奖励对象：第一专利权人为注册或登记在永川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第一专利权人为具有永川区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
一项专利有共同专利权人的，应当由第一专利权人提出资助申请。
（二）商标资助奖励对象：在永川区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或其他组织。
第三章  资助内容、标准
第五条 专利资助奖励
发明专利：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资助10000元/件。
PCT专利：通过PCT专利申请渠道获得发明专利权的，每个国家资助奖励10000元/件，最高不超过20万元。
第六条 商标资助奖励
马德里商标：对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成功1件的其中指定一个国家资助奖励5000元，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单一国际商标：对单一国家商标国际注册成功的1件资助奖励1万元。
地理标志：对成功注册地理标志商标的1件资助奖励30万元。
驰名商标：对获得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1件资助奖励100万元。
第七条 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每件分别奖励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对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银奖和优秀奖的，每件分别奖励15万元、10万元、5 万元。
 同一专利项目获得不同级别专利奖项的，按获得的最高奖项奖励金额进行奖励，不重复奖励。
第八条  实施技术创新专利导航：完成专利导航分析报告并通过市级评审的，每个项目给予资助奖励3万元。    
第九条  企业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GB/T29490-2013认证并获得证书的，给予3万元奖励。  
第十条  培育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对当年首次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分别资助奖励10万元和5万元；对当年培育合格并经认定为重庆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资助奖励2万元。
获得多项、多级认定的，按补差、就高原则实施奖励。
第十一条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对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予以贴息，贴息利率不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每家企业累计贴息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
第四章  申报要求
第十二条 申报专利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国外授权专利公告首页和授权证书复印件，国际检索报告、有效缴费发票等复印件；
（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或重庆代办处开具的缴纳专利费用的凭证（提交复印件）；
（四）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材料，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户口本（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五）申请单位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个人申请的提供本人银行卡复印件；
（六）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十三条  申报商标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商标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商标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国外、国家以及重庆市相关认定文件、判决书、注册证书等材料；
（三）申请人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材料（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申请单位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个体工商户提供开户许可证或本人银行卡复印件；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十四条  申报专利奖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奖证书复印件（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三）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在本区居住或工作的其他材料（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企业、社会团体、高校和其他组织的开户行复印件，个人申请的提供本人银行卡复印件。
（五）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第十五条  申报技术创新专利导航项目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技术创新专利导航项目批复文件复印件（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三）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个人申请的须提交身份证或在本区居住或工作的相关材料（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企业、社会团体、高校和其他组织的开户行复印件，个人申请的提供本人银行卡复印件。
（五）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第十六条 申报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三）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企业、社会团体、高校和其他组织的开户行复印件；
（五）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第十七条 申报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材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批复文件复印件（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三）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企业、社会团体、高校和其他组织的开户行复印件，个人申请的提供本人银行卡复印件；
（五）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第十八条 申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资助奖励的，须向区知识产权局报送以下资料：
（一）《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重庆市永川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明细表》；
（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合同复印件（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国际知识产权局质押融资贷款备案回执，贷款还款完结流水；
（三）单位申请的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出示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四）企业、社会团体、高校和其他组织的开户行复印件；
（五）其它需提供的材料。
第五章  申报、审核
第十九条  知识产权资助奖励每年开展一次，采用先审核后资助的方式，资助范围为上一年度新获得（或新认定）的权利人。申报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
第二十条  知识产权奖励资助申请采取权利人自愿申报原则，逾期申报的，不予受理。
第二十一条  申报及审核流程：
（一）提交申请。申报者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各镇街市场监督管理所。由市场监督管理所指定专人对纸质申报材料是否符合条件，是否一致、完整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统一报送至区知识产权局。
（二）资料审查。区知识产权局指定专人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三）征求意见。对申请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的，统一发送至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四）报请审批。由区知识产权局对征求意见后的名单进行初步审核，审核通过后按规定程序报批，审批后在永川区政府网站公示。
（五）资金拨付。公示期满，按标准兑付。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资助奖励经费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第二十三条  申报企业、事业单位或自然人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凡采取弄虚作假骗取资助奖励资金经查属实的，列入黑名单，已资助的费用全数追回，情节严重的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重庆市永川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永川区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办法的通知》（永川市监发〔2020〕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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